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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引導宗教團體善用大眾捐獻投入社會公益事務，增進全民福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依我國法令設立或登記為寺廟、宗教業務財團法人之宗教團體。
三、社會公益事務之類別規定如下(詳如附件一之事蹟內容)：
(一)教育文化工作：提升公民素養、推廣終身學習、推動偏鄉教育、自殺防治、成癮及犯罪防治、行為矯正輔導或其他教育文化相關事務。
(二)福利服務工作：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家庭支持、社區發展或其他福利服務相關事務。
(三)慈善救濟工作：脫貧協助、生活扶助、家暴援助、災害救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或其他慈善救濟相關事務。
四、獎項及遴選基準規定如下：
(一)宗教公益獎；符合下列各目之一者，得參加遴選：
1.捐款資助：宗教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投入財力、物力興辦或贊助社會公益事務，經審酌其經費支出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占當年度總收入(不含歷年累積餘絀)百分之三十以上，並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2.動員協力：宗教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投入人力及物資興辦社會公益事務，經審酌其公益性質、數量種類、辦理規模、投入資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著有貢獻。
3.政策響應：宗教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投入人力、物力或財力響應政府政策著有績效(含獲表揚或獎勵)，經中央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擇優推薦。
(二)宗教公益深耕獎：迄遴選年度前一年為止，宗教團體因符合前款規定或相關公益事蹟，連續十年或累計十二次經本部依本要點表揚者。
前項第一款各目支出金額之核計，以該年度實際支付並有據可稽者為限，且不含政府補助經費；固定設施興辦社會公益事業而收有費用者，其金額核計應扣除當年度收取之費用；免費提供場地或設施供公眾使用，而未發生所有權移轉者，以其原可收益之租賃金額核計。
參加宗教公益深耕獎遴選事蹟年度次數之核計，應自前次獲獎後重行起算。
宗教團體同一年度得同時參加宗教公益獎及宗教公益深耕獎之遴選。
五、宗教團體參加遴選應備文件規定如下：
(一)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表(如附件二、附件三)。
(二)事蹟證明文件(宗教公益獎為投入人力、物力或財力等相關事蹟；宗教公益深耕獎為歷年獲本部表揚之事蹟)。
(三)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寺廟應檢附依一百零二年九月十日修正發布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二十六點規定換領之寺廟登記證影本。
(四)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
(五)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如附件四)。
(六)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證明資料。
(七)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如附件五)。
六、初選作業規定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宗教主管機關應於每年本部規定之受理期間內，周知有意參加遴選之宗教團體檢具第五點應備文件函報所隸主管機關核辦，並於依遴選基準及審查原則完成初選後，將初選合格團體資料依下列規定統一函報本部參加複選：
1.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或同項第二款遴選基準通過初選者，檢附主管機關初選審核表(如附件六)及第五點各款文件。
2.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遴選基準進行推薦者，檢附推薦表(如附件七)、佐證文件(含政策及事蹟)及第五點第三款至第七款文件。
3.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遴選基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擇優提報本部參加複選之宗教團體名額限制，由本部每年辦理遴選作業時依第十點規定定之。
(二)中央機關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規定進行初選推薦時，應於每年規定期限內依當年度限定名額，檢具推薦表(如附件八)、佐證文件(含政策及事蹟)及第五點第三款至第七款文件函報本部參加複選。
七、複選作業規定如下：
(一)本部辦理複選之審查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初選合格之宗教團體、中央機關推薦之宗教團體，及參加遴選之全國性宗教業務財團法人。
(二)本部依遴選基準及審查原則辦理複選審查，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小組協審，並確定當年度宗教公益獎及宗教公益深耕獎獲獎單位。
(三)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遴選基準參加複選之宗教團體，經本部審查並擇優遴選為獲獎單位者，以一百名為上限。
八、審查原則規定如下：
(一)各級宗教主管機關及中央機關辦理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之遴選工作，應詳為審查(審查認定原則如附件一)，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證。
(二)宗教團體有下列任一情事者，應不予推薦、遴選或表揚：
1.非本要點適用對象或未符第四點遴選基準。
2.依第五點規定檢附應備文件核有錯漏。
3.參選事蹟之公益事務支出金額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資料顯有不符，且未能合理證明實際支出情形。
4.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參選，其事蹟不明確、社會公益性質薄弱、效益不顯著，或有關效益無法一體適用於其他信仰者及無信仰者。
5.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推薦，其響應政府政策事蹟不明確、不存在對應之具體政策、社會公益性質薄弱，或有關效益不顯著。
6.遴選年度前一年內，因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或因其他重大違失，受主管機關裁罰。
7.遴選年度前三年內，團體負責人涉犯性騷擾、性侵害、兒少性剝削或以宗教名義詐欺取財等刑事案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8.其他經主管機關或本部認定之重大違規情事。
九、表揚方式規定如下：
(一)宗教公益獎獲獎單位由本部公開表揚，宗教公益深耕獎獲獎單位由本部專案報請行政院公開表揚，並分別頒贈獎牌或其他紀念品。
(二)經本部表揚之宗教團體，次一年度依本部宗教行政相關規定申請補助者，得列為優先補助單位。
宗教團體獲獎資格倘有不實或誤謬，得予撤銷並追繳其領受之獎牌或其他紀念品。
十、本部每年辦理興辦社會公益事務績優宗教團體之遴選及表揚作業，應就遴選時間、遴選方式、名額限制、作業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於作業前函知相關機關並公開於全國宗教資訊網。
附件一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審查認定原則

	參與方式
	興辦(主辦、協辦)或贊助、受委託無償代辦。

	受益對象
	推動事務無涉宗教信仰內容，使其他信仰或無特定信仰之人士均能受益。

	事蹟內容
	一、社會公益事務形式：
就教育文化、福利服務及慈善救濟等三大範疇之社會公益事務，推動下列任一形式之工作：
(一)主辦或贊助成立、修繕公益機構，或改善充實公益機構之設施設備，以使永續經營。
(二)為不特定之多數社會大眾提供相關資源或服務，使其立即受益。
(三)辦理研習課程、教育訓練、研討會、論壇、座談會、講座或宣導活動，使相關觀念及行為得以推廣應用。
二、社會公益事務類別：
(一)教育文化工作：
1.提升公民素養：推動志願服務、國民禮儀、性別平權、環境保護、動物保護、生態保育、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習俗革新。
2.推廣終身學習：推動書香社會、讀經教育(僅限倡導孝道等品德之傳統儒家典籍)、科普教育、藝術教育、生命與品格教育(無涉傳教、佈道或弘法)、文康育樂。
3.推動偏鄉教育：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自殺、成癮及犯罪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自殺防治、酒癮防治、校園霸凌防治、詐騙防治、拒毒預防及其他相關防治工作。
5.行為矯正輔導：犯罪矯正機關感化教育、毒品戒治、更生保護、中輟生輔導。
6.其他教育文化相關事務：其他經本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教育文化事業。
(二)福利服務工作：
1.兒童及少年福利：托育、早期療育、安置教養、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兒少品德及法治教育研習、青少年自我管理、生涯規劃及職涯探索。
2.婦女福利：婦女安置、支持成長、就業輔導、親職教育，或促進婦女權益、性別平等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相關事務。
3.老人福利：營造高齡友善環境、活躍老化、設置照顧關懷據點、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老人營養餐飲或交通接送。
4.身心障礙福利：住宿服務、日間服務、生活重建、生活照顧、經濟安全、身體及財產保護、特殊教育，其他推動無歧視及無障礙生活環境之相關措施。
5.家庭支持：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親子關係諮詢輔導、性別議題諮詢、未成年懷孕處遇、單親家庭福利、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生育計畫。
6.社區發展：公共空間閒置空地整理及綠美化、街角綠美化、提升生活機能、淨山淨灘、維護校園安全、免費提供停車或其他公共用途之場地。
7.其他福利服務相關事務：其他經本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福利服務事業。
(三)慈善救濟工作：
1.脫貧協助：提供或轉介相關就業服務、職業訓練。
2.生活扶助：低收入戶、單（失）親或弱勢家庭之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托兒補助、教育補助、喪葬補助、居家服務、生育補助。
3.家暴援助：受害者庇護、法律援助。
4.災害救助：協助搶救及善後處理、提供受災戶膳食口糧、給與傷、亡或失蹤濟助、輔導修建房舍、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國際人道救援。
5.醫療補助：救助罹患嚴重傷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之民眾。
6.急難救助：喪葬補助、中輟生急難補助、因家庭或其他重大變故之救助。
7.其他慈善救濟相關事務：其他經本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慈善救濟事業。


備註：
下列情形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一、參與方式：委託他團體無償代辦、受委託有償代辦、以借貸資金進行贊助或興辦。
二、受益對象：捐資或辦理之事務，涉及特定宗教信仰內容，僅有接受及認同該信仰之人士可能得益，非屬適用於普遍大眾之公共利益。
三、事蹟內容：
1. 宗教發展建設：1.購置、興建或修繕宗教建築物(含設施)。2.購置土地闢建宗教道場。3.購置宗教團體物品設備等動產。4.宗教場所環境維護。5.其他屬於宗教團體所有之軟硬體建設。
(1) 宗教靈修聚會：1.感恩祭(彌撒)、避靜、煉丹、禪修、抄經、讀經研經(傳統儒家、道家哲學典籍以外之特定宗教典籍)。2.神職人員及信眾之培訓、教義研修或研討。3.團契、法會、研習營。4.其他宗教靈修聚會相關活動。
(2) 宗教信眾服務：1.懺悔聖事(告解)、解籤、牽亡、觀落陰、信眾諮詢。2.驅魔、收驚、安胎、安太歲、點光明燈。3.助念、經懺、拔度、超薦、祈安禮斗。4.宗教婚禮、宗教喪禮、宗教相關禮俗。5.其他宗教信眾服務事項。
(3) 宗教傳教活動：1.皈依、受洗及求道等入教儀式。2.傳達教義思想之夏令營、體驗營或各類形式活動。3.出版或贈閱宗教書刊。4.成立或贊助電台等媒體從事弘法佈教。5.其他公開傳教弘法活動。
(4) 宗教儀式節慶：1.宗教慶典或傳統紀念日活動。2.宗教祈福消災儀式(非災害後辦理之世俗性祈福活動)、建醮圓醮、齋僧法會、普度、謝平安。3.進香、朝聖、朝覲、朝山、神明遶境活動。4.其他各類宗教節慶活動。
(5) 宗教交流活動：1.聚餐、團康、退休會、聯誼相關活動。2.勸募活動。3.海外宗教交流及訪問。4.其他無涉普遍公共利益之宗教交流活動。
[bookmark: _Hlk92964860]附件二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表 (宗教公益獎)
	宗教團體名稱
	
	主管機關
	

	負責人
	
	通訊地址
	□□□□□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事蹟內容
	遴選類別
	□ 捐款資助：捐資總金額新臺幣                元
　　　　　　 年度總收入新臺幣                元
□ 動員協力                                     (請擇一基準勾選)

	
	









 (以「捐款資助」參加遴選者，請於1,000字以內簡述投入財力或物力推動之社會公益事務，並於各項事蹟後逐一註明支出金額，各項金額之加總應等於年度捐資總金額；以「動員協力」參加遴選者，請於1,000字以內簡述投入人力及物資從事社會公益事務之數量種類、辦理規模、投入資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

	應備文件自行檢核
	一、 □「捐款資助」事蹟證明文件 □「動員協力」事蹟證明文件。(請擇一勾選)
二、共同應備文件（請依序排列，並勾選）：
□  1.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 2.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
□ 3.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
□ 4.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證明資料。
[bookmark: _Hlk91516465]□ 5.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

		宗教團體戳記：（用印）


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表 (宗教公益深耕獎)
	宗教團體名稱
	
	主管機關
	

	負責人
	
	通訊地址
	□□□□□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事蹟內容
	· 民國   年至   年連續十年獲內政部表揚。
· 民國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累計十二次獲內政部表揚。                          (請擇一勾選)

	
	





(請於1,000字以內簡述深耕公益服務事業之宗旨、彙總說明獲獎年度內，持續投入人力及物資從事社會公益事務之數量種類、辦理規模、投入資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

	應備文件自行檢核
	一、□ 連續或累計獲內政部表揚次數之證明文件。
二、共同應備文件（請依序排列）：
□  1.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 2.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
□ 3.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
□ 4.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證明資料。
□ 5.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

		宗教團體戳記：（用印）


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宗教團體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
宗教團體名稱：                                               
本團體民國○○年度之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經自行檢核符合下列六項內部控制基本原則：
1、 建立財務管理控制環境︰本團體從負責人到一般行政人員，均已一體納入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適用範圍，明瞭並遵守本團體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
2、 財務管理權責分明︰本團體之財務管理標準作業程序中，各環節事務之定義、分工及責任歸屬明確，專責人員及其代理人員均清楚其權責範圍。
3、 在硬體設施落實財務控管︰本團體之現金、存摺、財務印鑑、各種票據、空白支票、有價證券及貴重物品，均已獲得妥善之存放及保全，且印鑑應與空白支票、存摺分開保管。另存放財務資料之電腦主機均有保安措施，並定期設定強度適當之密碼。
4、 雙人以上盤點現金資產︰本團體定期盤點現金、應收票據、有價證券、各項動產及固定資產，並落實兩個人以上同時盤點實體現金。
5、 確實核對銀行對帳單︰本團體按時透過銀行存款對帳單，逐筆核對是否與本團體內部控帳有所差異，並就相關差異釐清發生原因並進行適當處置。
6、 定期檢討內控制度有效性︰本團體每年均定期檢討內部財務管理控制制度在設計及執行面向之有效性，並針對制度缺失進行改善工作。
本團體就以上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原則之檢核結果，絕無虛偽、隱匿之情事，併此聲明。
	宗教團體戳記：（用印）



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
本團體切結保證及同意事項如下：
1、 本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內，未因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或因其他重大違失，受主管機關裁罰。
2、 本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三年內，團體負責人並無涉犯性騷擾、性侵害、兒少性剝削或以宗教名義詐欺取財等刑事案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且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3、 本團體同意提供負責人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供內政部辦理   年績優宗教團體遴選作業確認獲獎單位資格相關業務使用。
特立此切結書存證。
　　　此致
內政部
宗教團體名稱：                                                      （加蓋圖記）

宗教團體負責人：                           （簽名蓋章）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主管機關初選審查表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通訊地址
	□□□□□

	初選審查機關
	
	承辦單位及科室(股)
	

	初選審查業務
承辦人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文件審查及驗證
	· 經審核事蹟表相關欄位均已正確填寫及用印。
· 經審核事蹟證明文件資料完整。
· 經審核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無誤。
· 經審核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無誤。
· 經審核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無誤。
· 經審核業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
· 經審核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已正確填寫及用印。

	事蹟審查
	· 經審查捐資總金額無誤。□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參選事蹟(捐款資助)，免審。

	
	· 歷年獲內政部表揚之事蹟及年度次數查證無誤。□非參選宗教公益深耕獎，免審。

	
	· 事蹟敘述明確且查證屬實，且具顯著公共利益性質，有關效益可一體適用於其他信仰者及無信仰者。
· 經審查宗教團體參選事蹟之公益事務支出金額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資料相符，或可合理證明實際支出情形。

	消極資格審查
	· 經查遴選年度前一年內，參選宗教團體未因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或因其他重大違失，受主管機關裁罰。
· 經查遴選年度前三年內，參選宗教團體負責人並無下列情事：涉犯性騷擾、性侵害、兒少性剝削或以宗教名義詐欺取財等刑事案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 經查參選宗教團體並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違規情事。

	初選審查結果
	1.宗教公益獎：
	· 經審查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遴選基準(捐款資助)，同意提報參加複選。
· 經審查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遴選基準(動員協力)，並經擇優通過初選，同意提報參加複選。
· 經審查未通過初選或未符相關規定，不予提報參加複選。

	
	2.宗教公益深耕獎：  
	· 經審核確認民國   年至民國   年，連續十年獲內政部表揚，同意提報參加複選。
· 經審核確認民國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累計十二次獲內政部表揚，同意提報參加複選。
· 未參選或經審查未符相關規定，不予提報參加複選。

	核章欄
	承辦人：                 科長：                機關(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推薦表(直轄市、縣市政府使用)
	推薦機關
	
	承辦單位及科室(股)
	

	推薦業務
承辦人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被推薦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推薦事蹟簡述
	








(請以1,000字為限，簡要說明被推薦宗教團體響應政府政策所規劃推動並具有顯著績效之公益事蹟，包括辦理規模、投入資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等，詳細事蹟內容得另以附件補充說明)

	政策說明
	




(請以150字為限，簡要說明被推薦宗教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響應推薦機關之政策名稱及內容)

	檢核事項︰ □ 推薦事蹟佐證文件(請隨本表檢附)。□ 事蹟明確、效益顯著且具公共性質，並存在對應之具體政策。

	※推薦機關承辦人：               (核章)   ※推薦機關(單位)主管：                (核章)  
※推薦機關科  長：               (核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受推薦宗教團體之主管機關填寫----------------------------------------------

	文件審核
	· 經檢核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無誤。
· 經檢核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無誤，且宗教團體參選事蹟之公益事務支出金額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資料相符，或可合理說明實際支出情形。
· 經檢核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無誤。
· 經檢核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證明資料無誤。
· 經檢核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已正確填寫及用印。

	消極資格審核
	※宗教主管機關(單位)應審事項：
· 經查遴選年度前一年內，被推薦宗教團體未因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或因其他重大違失，受主管機關裁罰。
· 經查遴選年度前三年內，被推薦宗教團體負責人並無下列情事：涉犯性騷擾、性侵害、兒少性剝削或以宗教名義詐欺取財等刑事案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 經查被推薦宗教團體並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違規情事。

	※宗教主管機關承辦人：            (核章) ※宗教主管機關(單位)主管：             (核章)
※宗教主管機關科  長：            (核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宗教團體社會公益事蹟推薦表 (中央機關使用)
	推薦機關
	
	承辦單位及科室(股)
	

	推薦業務
承辦人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

	
	行動電話：                      E-mail：

	被推薦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推薦事蹟簡述
	






(請以1,000字為限，簡要說明被推薦宗教團體響應政府政策所規劃推動並具有顯著績效之公益事蹟，包括辦理規模、投入資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等，詳細事蹟內容得另以附件補充說明)

	政策說明
	





(請以150字為限，簡要說明被推薦宗教團體於遴選年度前一年響應推薦機關之政策名稱及內容)

	文件審核
	· 經檢核推薦事蹟之佐證文件無誤，且被推薦宗教團體之響應政府政策之事蹟明確、社會公益性質及效益，且存在對應之具體政策。
· 已檢附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 已檢附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
· 已檢附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檢核表。
· 已檢附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設立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證明資料。
· 已檢附參加遴選資格切結書。

	核章欄
	承辦人：                科長：                 機關(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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